
师红恩， 现任南和县公安局郝
桥派出所所长。 2008 年任职以来，
他恪尽职守， 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
上， 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周末都没有
休息过， 他把辖区群众当作自己的
亲人， 让辖区群众感受到了警民一
家亲的温暖。在他的带头治理下，全
镇 7 年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 没有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没有发生重大
治安事件， 得到辖区群众的一致好
评。

今年以来， 师红恩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走
街串巷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走访
过程中， 师红恩了解到南葭村周某
正为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未上户口问
题发愁，“孩子没户口， 上学都是个
问题啊。 ”师红恩经询问得知，两个
孩子没能落户的原因是没有出生证
明。了解情况后，他联系了县有关部
门出具了证明后， 为两个孩子简化
了户口手续，及时办理了户口。

师红恩始终秉承方便群众、服
务群众的工作理念， 真心实意为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的理念，经常对辖
区困难群众进行走访， 并开展帮扶
慰问，融洽警民感情。 今年，他到前
东村孟买欣老人家走访时， 给老人
送去慰问金以及大米、 方便面等慰

问品，并和老人拉家常，聆听老人对
公安机关的看法和建议。 之后又陆
续走访了贫困户周计山、 赵香菊等
人。

师红恩在走访群众的同时还进
行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尽最
大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郝桥镇焦村的张某曾因一起伤
害案件对公安机关不满，时常上访。
然而今年以来， 她却隔三岔五地来
派出所“串亲戚”，在派出所内和民
警有说有笑地聊家常，洋溢着和谐，
洋溢着欢乐。

原来， 师红恩在焦村走访群众
时，张某曾反映自己 2002 年被他人
打伤，一直未拿到赔偿款，扬言要上
访。 师红恩仔细询问了此事的来龙
去脉， 并三天两头到张某家了解情
况， 同时对张某反映之事组织民警
开展调查取证。由于时间久远，取证
工作变得非常艰难， 而当事人张某
当时并不理解民警的工作， 认为民
警对她的案子不上心， 多次发生过
激行为， 师红恩在做好其稳控工作
的同时，又多次深入焦村走访群众，
了解案件源头。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走访， 长达十几年的矛盾终于化解
了，上访隐患也消除了。 事后，张某
特意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为了转变单一由派出所开展巡
逻的局面，充分发挥群众作用，师红
恩协调镇政府组建了巡逻队， 开展

“轮流守夜”活动。 具体做法：辖区
内 30 个村庄，每个村庄以户为单位
分成小组，每 5 户分为一组，每户至
少派出一名青壮年轮流参加巡逻 ，
每小组巡逻一天。 为了提高群众积
极性，制订了奖惩制度，在各村村委
会制订“曝光栏”和“诚信栏”，对没
有定期参加巡逻的群众进行曝光 。

“轮流守夜”活动的开展收到了明显
的效果。

群众还纷纷给派出所提供违法
犯罪线索，积极为民警提供帮助，大
大提高了追逃破案的力度和效率 。
经群众提供线索，破获案件 4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4 名， 追回被盗电动
车一辆。

师红恩始终牢记“构建和谐警
民关系，践行执法为民”是公安工
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今年以
来， 郝桥派出所办结行政案件 5
起， 破刑事案件 7 起， 刑事拘留 8
人，化解矛盾纠纷 80 起 ，消除各类
隐患 4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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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和谐之花处处开
———记南和县公安局郝桥派出所所长师红恩

任丽珍， 1996 年取得律师资格
证，2006 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2009
年担任南和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工作中， 她恪守法律援助职业道德
和职业职责， 认真负责地对待每起
案件，视困难群众为亲人，通过办案
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
2007 年被邢台市司法局、 邢台市人
事局评为“邢台市司法行政基层工
作先进个人”；2008 年被邢台市委、
市政府评为“全市政法系统先进工
作者 ”；2009 年被邢台市妇女儿童
维权工作协调组评为“邢台市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2010 年、
2012 年获得南和县“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2013 年、2014 年被邢台
市司法局评为“法律援助服务标
兵 ”；2012 年、2015 年被南和县委 、
县政府给予嘉奖奖励。

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行为的惠
民工程，体现了法律扶贫、扶弱、扶
残精神， 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 。
工作中， 任丽珍了解到一些营利性
的法律服务组织不愿为困难群众提
供法律服务， 深深体会到老百姓的
无助和无奈， 更感觉到作为法律援
助专职人员身上的担子千斤重。 从
此， 她在法律援助岗位上一干就是
九年， 用自己实实在在的工作为群
众伸张正义，谋取合法权益，得到了
当事人的一致肯定。

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是任
丽珍工作中接待来访和办案的宗
旨。 2009 年 7 月， 下岗工人苏某一
脸疲惫地来到法律援助中心， 经过
交谈任丽珍了解到， 苏某 2008 年 5
月在南和县发生交通事故， 车损人
伤，2008 年 12 月 9 日在南和县交警
队主持下与对方车主达成调解协
议，2009 年 1 月份对方车主向苏某
出具了 64000 元的事故赔偿款欠
条，但时至 2009 年 7 月赔偿款始终
得不到履行。了解案情后，任丽珍立
即为他办理了援助手续， 根据案情
制订了调解和诉讼两套维权方案 。
诉讼程序烦琐耗时且维权成本高 ，
所以任丽珍首先从调解入手， 多次
到县交警队了解案情， 做对方当事

人的思想工作，苏某终于在 2009 年
7 月 16 日领到了交通事故赔偿款
64000 元。 事后，苏某送来写有“排
忧解难 扶危济困”的锦旗。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执法
为民，是任丽珍工作中坚守的原则。
2010 年 3 月， 高某来到法律援助中
心诉说她与丈夫结婚 13 年，育有一
子一女，而丈夫却和第三者同居，经
亲戚朋友多次劝说无效， 其上孝敬
老人，下抚养子女却遭此婚变，身心
疲惫，很想离婚。任丽珍作为一个女
人和母亲， 深知这是一个女人的无
奈之举， 决定尽全力维护高某的合
法权益。 任丽珍先帮高某准备好案
件的证据， 包括设法取得她丈夫手
写的书面证据，然后再起诉。通过诉
讼，最终帮高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并
且获得因对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损害
赔偿费 5000 元。

认真做事，用真心换百姓真情。
三思乡患病的刘某夫妇因膝下两个
儿子拒绝赡养抑郁多日， 甚至产生
轻生念头。 万般无奈下刘某夫妇来
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看
到年过六旬、颤颤巍巍的老人，任丽
珍当即拍板：“这事管定了！ ” 她当

即为两位老人办理了法律援助手
续， 着手准备本案件证据、 诉讼文
书。开庭时，被告方以家务事等借口
拒绝赡养， 任丽珍以充分的证据和
翔实的法律依据据理力争， 最终代
理意见被法院完全采纳。事后，本着
从情感出发， 任丽珍又为刘某夫妇
想出了缓解双方关系的方法， 通过
努力，双方关系缓和。 多少次，赡养
案办结了，老人老有所居，老有所养
了，任丽珍都会觉得欣慰，她最大的
心愿是天下老人俱欢颜。

心系农民工，服务最基层。 南和
县和阳镇三官店村村民刘某在某板
厂工作时右臂被离断， 经私下调解
对方只给了 5 万元， 刘某找到法律
援助中心。任丽珍了解情况后，多次
与对方协调， 对方以刘某违规操作
而且是厂外的送料车卸料时导致刘
某受伤为由拒赔。 任丽珍指出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伤排除
自杀自残因素都应认定为工伤。 经
多次协商工伤赔偿总额确定， 但对
方由于工厂资金异常困难需要三次
付清。为了确保协议落实到位，任丽
珍又通过劳动部门立下协议约定赔
偿款及分三次支付时间。 当时正值
农历腊月，任丽珍顾不上准备年货，
依然忙着为刘某讨要工伤赔偿款 ，

敦促对方履行协议。 通过走事实劳
动关系认定、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等法定程序， 刘某终于拿到了部
分工伤赔偿款，能过个好年了，任丽
珍的心也卸下了千斤担。

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 严格履
行援助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职
责。对于通知辩护的刑事案件，不少
人说， 通知辩护被告人家里人也不
管，又没钱，应付应付得了，而任丽
珍却觉得这样的人更可怜， 更应受
到法律的公正对待。 未成年人王某
某因故意伤害被提起公诉， 在法院
审判阶段， 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代理
律师开庭时当庭提交被害人的伤情
鉴定为重伤， 而在侦查阶段和审查
起诉阶段被害人的伤情鉴定为轻
伤， 这在任丽珍多年的办案过程中
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检察院、法院
也从未遇到此种情况， 重伤、 轻伤
一字之差量刑就相差很大。 任丽珍
思忖之后对这分重伤鉴定提出了
辩护意见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
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
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
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
担。 本案属于公诉案件，本案已由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进入审判阶段。 而检察院
提交的证据目录里没有这分重伤
鉴定，所以我方不予承认。 ”之后经
过一系列程序， 本案最终没有认定
这份重伤鉴定， 而是以轻伤鉴定出
具的判决书， 未成年人王某某得以
受到公正判决。

多少个深夜，别人都休息了，任
丽珍还在翻阅案件资料， 查找案件
的突破口，书写代理词或辩护词。任
丽珍认为， 法律援助工作者为他们
所援助的每一起案件， 办理的每一
件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都足以让他们铭记一辈子。 这种感
觉只有在和困难群众的接触中才有
更为深刻的体会， 这也是一直激励
着她和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无私奉
献的精神力量。

任丽珍是人民群众的法律援助
工作者，援助路上一路走来，她瘦弱
的身躯只想尽可能多地为社会撒播
和谐的音符， 为社会唱响公平正义
之歌，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期切切实
实地送到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南和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主
诉检察官赵庆新，从检九年来先后
从事反渎、技术、公诉等工作，多次
荣获各种荣誉称号。 他凭着对检察
事业的忠诚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
责的精神，塑造了新时期主诉检察
官的光辉形象。

近年来， 由于社会上的不良影
响， 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 每办一
案，关系网、保护层、说情风接踵而
来。 赵庆新作为一名检察官，深知权
力的利害关系，在权与法、钱与法、
情与法的较量中， 他始终用公正执
法、不枉不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公诉邢台市检察院指定的
宋某等 26 人寻衅滋事等案件时，
该案的宋某兄弟几人在其附近村
里很强势 ，家族势力很大，社会关
系复杂，被告人的家属通过赵庆新
的一位老同学找到他，求他手下留
情，从轻处理。 他耐心细致地做老
同学的思想工作，并从法律的角度
讲解公正执法的严肃性和徇私枉
法的危害性， 使老同学打消了疑
虑，还帮助说服被告人家属积极配
合检察机关处理案件。 像这样的

事，赵庆新不知得罪了多少亲朋好友，但他从不后悔。
他常说：我这样做，无愧于党、无愧于法律、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检察官的称号。

千方百计为群众化解矛盾， 是赵庆新一贯的办案
思想。 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用群众接受的语
言诠释法理，用群众信服的方式化解纠纷，得到了案件
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和赞誉。 在审查孙某故意伤害案时，
赵庆新发现该案系夫妻间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一时激
愤导致夫妻倒戈相向，本着化解矛盾、治病救人的原则，
他对被害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减
缓了被害人的激动情绪，化解了家庭内部矛盾，维护了
婚姻家庭和谐。 在开庭时，他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
刑建议， 最后法院采纳了建议判处被告人孙某缓刑，同
时也保住了他们的家庭，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出庭公诉需要扎实的法律功底和机敏的反应能
力，代表着检察机关的工作水平和人民心目中的检察
官形象，没有过硬的业务素质是很难胜任国家公诉人
这一工作的。 赵庆新在办理邢台市温某等人恶势力团
伙案时， 面对多达 80 余本案卷、18 名被告人， 将近 30
名辩护律师，开庭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不仅要熟悉法
律，精通业务，还要有较广知识面，良好的心理素质，较
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整体把握能力， 不仅开庭前的阅
卷和提审被告人工作要做实， 还要做到每本卷每个人
的行为和证据都要烂熟于心。 在开庭时面对被告人的
闪烁其词和辩护人的刁钻发难， 他运用科学的逻辑推
理、雄辩的口才、环环相扣的铁证，对辩护人的辩解作
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最后该案 18 名被告人当庭均表示
认罪服判，而且无一被告人提出上诉，该案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普遍赞誉，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自古忠孝难两全，赵庆新一心扑在工作上，忠于职
守，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却把夫妻之情、父母之爱化作
泪水吞进肚里。 他是家里长子，弟弟在老家务农，父母
年事已高，孩子刚满周岁。 今年春节刚过就传来噩耗：
母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 。 这晴天霹雳打在了他的头
上，但是春节过后公诉科的案子也是堆积如山，他晚
上守在母亲病床前看着输液器的点滴，心里还会想着
案件证据和当事人意见。 特殊的家庭，特殊的使命，使
他不能兼顾工作与家庭，他也想尽儿女之孝，尽夫妻
之情，尽父母之爱，然而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上，他把
重码放在了事业上。 在他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母亲还
是撒手而去。 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常使他在夜深人静
时愧疚万分，暗自流泪。

蓝天无语，诠释的是一种高远；大地无语，诠释的
是一种广袤；检察人无语，诠释的是一种奉献。 赵庆新
就是这样一名始终谨记自己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人
民的幸福安宁无私无畏地奉献着的检察官，他把人生
中最火热的青春献给他钟爱的检察事业，也在他人生
道路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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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智勇

通讯员 张 瑞

□ 本报记者 王智勇

通讯员 张 瑞

柔肩担道义 丹心维民权
———记南和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任丽珍

□ 本报记者 王智勇

通讯员 张 瑞

公正无私树形象

化解矛盾促和谐

过硬素质展风采

甘于奉献谱新章

察民意 解民忧

解矛盾 化纷争

集民智 靠民力

笪为下岗工人讨回公道

笪为困难女性维护权益

笪为患病老人撑起蓝天

笪为伤残农民讨回正义

笪为未成年人辩护


